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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南京市质量发展与先进技术应用研究院)、南京经济

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市场监督管理局、南京市江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江苏省餐饮行业协会、北京华测食农认证服务有限公司、江苏中食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江苏华测

品标检测认证技术有限公司、南京市玄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南京市秦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南京市建

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南京市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南京市栖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南京市雨花台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南京市浦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南京市六合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南京市溧水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南京市高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高瑞峰、闻伯芹、刘艳容、张毛、汤卫宁、李先飞、马海燕、姜雪梅、杨震宇、

朱同胜、王辰、王建梅、孙璐、邹翔、袁志良、张莉、于学荣、唐晋、王冰、葛旭东、孙彦雨、胡畅、

王志浩、陈榕、李华青、丁佐龙、钟静、冯舒丹、潘典军、林少霞、程燕、徐震、杨谊、胡畏、程敏、

赵翠琴、崔芳、曹翠柏、吴梦莎。 

 

D B
 3 

2 0
 1



DB 3201/T 1173—2023 

1 

  

单位食堂餐饮安全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单位食堂餐饮安全管理的通用要求、建筑工地食堂的特殊要求、高等院校食堂的特殊

要求和其他单位食堂的特殊要求，描述了对应的证实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各类建筑工地食堂、高等院校食堂和其他单位食堂等的餐饮安全管理，可用于开展食

品安全示范创建。其他各类公共餐饮服务经营者、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食堂可参考本文件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538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及其应用指南 

GB/T 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食品链中各类组织的要求 

GB/T 27306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餐饮业要求 

GB 3165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 31654、GB/T 27306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通用要求 

4.1 管理责任 

4.1.1 单位食堂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和本单位实际，建立并不断完善原料控制、餐用具清洗消毒、

餐饮服务过程控制、从业人员健康管理、从业人员培训、食品安全自查、进货查验和记录、食品留样、

场所及设施设备清洗消毒和维修保养、食品安全信息追溯、消费者投诉处理等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

并制定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方案、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 

4.1.2 鼓励单位食堂实施 GB/T 19538、GB/T 22000、GB/T 27306等经监管部门、行业协会、第三方机

构评定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及科学的管理方法，或者企业自行建立的、在行业内普遍认同的先进管理体

系，并能够保持有效运行。 

4.1.3 单位食堂应配备经食品安全培训且具备食品安全管理能力的专职或者兼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包括单位食堂主要负责人、食品安全员等。 

4.1.4 用餐人数 500人以上的学校食堂，以及用餐人数或者供餐人数超过 1000 人的单位，在依法配备

食品安全员的基础上，应当配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的职责，按照《企业落实食

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执行。 

4.1.5 单位食堂应定期对从业人员及食品安全管理岗位人员开展培训考核，单位食堂主要负责人、食

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每年参加食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等集中培训不低于 40 学时，监督抽查考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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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率达到 95%以上。 

4.1.6 单位食堂应在其显著位置（如用餐入口处等）设置食品安全信息公示栏，公示食品安全相关信

息，包括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安全量化等级（脸谱）、食品从业人员的健康证、食品安全监管制度、

监管码、营业执照等信息。 

4.1.7 鼓励单位食堂通过适宜的方式公示食品原料进货、消费者评价、监管部门举报电话、投诉受理

渠道等信息；鼓励产生废弃油脂的单位食堂通过适宜的方式公示餐厨废弃油脂回收信息。 

4.1.8 应按照《餐饮服务明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向社会公众公开重点区域的食品加工操作过程。鼓

励采取“互联网+明厨亮灶”形式，利用摄像头、显示屏或移动终端等设备，通过网络向社会公众展示，

并与辖区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联通，供监管部门实施远程监管。 

4.2 过程控制 

4.2.1 严格执行《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和 GB 31654，场所环境、设施设备、原料采购运输验

收与贮存、加工制作、供餐与配送、检验检测、清洗消毒、废弃物管理、有害生物防治、人员健康与卫

生、培训考核、食品留样、记录和文件管理等符合相关规定。 

4.2.2 建立健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制度和机制。按照《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

理规定》的要求，形成《每日食品安全检查记录》、《每周食品安全排查治理报告》和《每月食品安全

调度会议纪要》。 

4.2.3 单位食堂依法对食品安全责任落实情况、食品安全状况进行自评自查，主动监测其产品质量安

全状况，对存在隐患及时采取风险控制措施，自查风险报告率达到 100%。 

4.3 过程监督 

4.3.1 按《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执行监督检查。 

4.3.2 单位食堂应按照《食品安全法》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对食品和食用农产品实施信息追溯管

理。鼓励使用电子化追溯系统。 

4.3.3 单位食堂应当建立主要原料和食品供应商检查评价制度，定期或者随机对主要原料和食品供应

商的食品安全状况进行检查评价，并做好记录。 

4.3.4 防止食品浪费。单位食堂应当加强食品采购、储存、加工动态管理，根据用餐人数采购、做餐、

配餐，提高原材料利用率和烹饪水平，按照健康、经济、规范的原则提供饮食，注重饮食平衡。单位食

堂应当增强反食品浪费意识，改进供餐方式，在醒目位置张贴或者摆放反食品浪费标识，引导用餐人员

适量点餐、取餐；对有浪费行为的，应当及时予以提醒、纠正。 

4.3.5 严格执行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长江流域禁捕等有关规定。 

4.4 社会共治 

4.4.1 持续加强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国家标准、科学知识的宣传教育，持续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周”

活动。 

4.4.2 开展诚信守法教育活动，建立诚信守法经营的企业文化。 

4.4.3 鼓励采用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服务。 

4.4.4 鼓励开展“减油、减盐、减糖”行动，实行科学营养配餐。 

4.4.5 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5 建筑工地食堂的特殊要求 

5.1 管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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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负责建筑项目施工现场管理的单位的最高管理者是建筑工地食堂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根据

建筑施工许可证，以施工方为主体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 

5.1.2 建筑工地食堂在开办前应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在工程结束后应主动申请注销食品经营许

可证。 

5.1.3 建筑工地食堂应设置食品安全管理岗位，包括施工方负责人、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并具有明确

的工作职责。 

5.2 其他 

5.2.1 禁止采食野菜及野生真菌。 

5.2.2 禁止饲养和宰杀禽、畜等动物。 

5.2.3 宜在厨房门口贴上“厨房重地非请勿进”、“闲人免进”等标语。 

5.2.4 鼓励为重体力从业人员科学搭配营养丰富的膳食，满足其对热量及其他营养元素的需求。 

6 高等院校食堂的特殊要求 

6.1 管理责任 

6.1.1 食品安全管理应符合《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和《江苏省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管理

操作指南》等相关法律法规、标准的规定。 

6.1.2 具有多个经营场所的高等院校食堂，每个独立经营场所都应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 

6.1.3 食品安全实行校长负责制。依法签订承包或委托经营合同，明确双方食品安全与安全管理责任。 

6.2 承包商的管理 

6.2.1 承包商应按要求配备专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6.2.2 承包商应建立相关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并与学校共同建立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 

6.2.3 承包商不应将学校食堂经营权进行分包或转包。 

6.2.4 对造成食物中毒事故、存在食品安全问题且拒不整改或连续整改不到位的承包商，学校应及时

终止承包行为。 

6.3 其他 

6.3.1 鼓励建立食品安全快速检测室，加强食品安全检测和定期抽查。 

6.3.2 开展校园食品安全和营养教育。 

6.3.3 鼓励配备专业营养师，根据学生的膳食营养指南和健康教育规定，推广科学配餐，引导合理膳

食。 

6.3.4 应成立由职工代表组成的膳食管理委员会，定期组织师生代表参与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

每学期至少开展 1 次满意度调查，对供餐质量、数量、价格、卫生、服务态度等方面进行评价。 

7 其他单位食堂的特殊要求 

7.1 管理责任 

7.1.1 企业法人代表或负责企业运营的最高管理者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 

7.1.2 食堂经营负责人是直接负责食堂经营管理的人员，为食品安全主要责任人，负责食堂的日常经

营管理，在上级领导者的支持下完善食品的各项管理，落实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和整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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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其他 

应成立由职工代表组成的膳食管理委员会或者食品安全检查员队伍，定期对食堂开展食品安全检查

和评议，并将食堂自查发现的问题与整改情况予以公示。 

8 证实方法 

根据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规章和本规范要求，结合实际，如实记录关于管理责任、过程控制、过

程监督、社会共治等信息，每季度至少检查评价一次，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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